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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河县农业农村局文件

梁农请〔2022〕48号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尹以乐

梁河县农业农村局关于上报《2022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（第二批）项目实施方案》的请示

县人民政府：

根据《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梁河县2022年度第四批次财政涉农整合资金分配方案的批复》（梁政复【2022】94号）、《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（第二批）的通知》（梁财农【2022】122号）文件精神，下达梁河县2022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（第二批）337万元，分配实施项目6个，其中：《农机购置补贴与农业机械化报废更新资金项目》，资金5万元，约束性任务（不纳入整合），继续按照《梁河县2021-2023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方案》推进实施；《梁河县2022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》，资金200万元，由州农业农村局统一组织批复实施。

另外4个项目，县农业农村局组织相关股室、站所（中心）编写了实施方案，即：《2022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（第二批）(2022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)项目实施方案》，资金90万元；《2022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（第二批）（奶业振兴和畜牧业转型升级）项目实施方案》，资金17万元；《2022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（第二批）（新型主体培育家庭农场）项目实施方案》，资金10万元；《2022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（第二批）（新型主体培育合作社）项目实施方案》，资金15万元。

2022年7月26日，由县农业农村局、县财政、县乡村振兴局相关人员组成评审组，对以上4个项目实施方案进行了评审，并根据评审组提出的意见，修改完善了实施方案。现将4个项目实施方案呈报县人民政府，请给予批复实施。

当否，请示。

附件：1.《2022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（第二批）(2022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)项目实施方案》

附件：2.《2022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（第二批）（奶业振兴和畜牧业转型升级）项目实施方案》

附件：3.《2022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（第二批）（新型主体培育家庭农场）项目实施方案》

附件：4.《2022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（第二批）（新型主体培育合作社）项目实施方案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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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7月29日

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7月29日印

PAGE  
- 2 -  


